
2025 年宝山经开区绿化养护管理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
成交结果公告

一、采购项目编号：鹤财磋商采购-2025-70

二、采购项目名称：2025 年宝山经开区绿化养护管理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
1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2、采购公告发布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15 日

3、评审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26 日

三、成交情况

包号 招标范围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成交金额 单位

BSC

G-2

025

-04

69-

01

宝山经开区石化路、宝园路、煤化大道、

宝山大道、宝海路（宝园路-蓝天鹤）、

宝泉路等道路及赞宇公园、元宝山公园

提供绿化养护管理服务。详见竞争性磋

商文件“第四章 技术部分标准和要

求 ”中要求的全部内容；

鹤壁市宝山

运营管理有

限公司

河南省鹤壁市

山城区红旗街

616 号鹤煤技师

学校院内一楼

106 房间

1572000.00 元

序

号
名 称 工期 质量要求

1
2025 年宝山经开区绿化养护管

理服务项目（二次）
365 日历天 合格

四、评审专家名单:孙慧迅、陈明珠、赵国明（采购人代表）

五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按照豫招协(2023)002 号《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

费指导意见》文件规定收取，由中标人支付，收费金额：23864 元。

六、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

本次公告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》上同时发布。

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。

七、其他补充事宜：

1. 评审结果详见附件。

2. 成交供应商有合同融资意向的，请登录鹤壁市政府采购网进行融资意向登记，

或者在“通知公告”栏目中查询线下合同融资渠道及联系方式。

3. 无效标原因：无



4. 异议和投诉：各有关当事人对成交结果有异议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以书面形

式同时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(法人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)，由法定代表

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本人身份证件（原件）在法定质疑期 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提交全部

质疑材料，不得随意修改或补充，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，

质疑函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的范本。

八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、采购人信息

名 称：鹤壁宝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地 址：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

联系人：杨先生

电 话：0392-2722737

2、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名 称：鹤壁市宝山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551号

联系人：王女士

电 话：0392-2722006

3、项目联系方式

项目联系人：王女士

电 话：0392-2722006


